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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0 年代后期
,

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

格猛涨
,

使盛产石油 的海湾 国 家 (沙 特
、

科威

特
、

阿联酋
、

阿曼
、

卡塔尔和 巴林 ) 获益非浅
,

积累了数千亿美元的石油美元
,

从此步人世界 中

高收入国家行列
。

作 为重要的 资本输 出地区 和生

产资料
、

日用消 费品 的进 口地区和重要的劳务市

场
,

海湾国家与我国经济结构上巨大的互补性差

异
,

使两者之 间 的经贸 关系 有着巨 大的 发展潜

力
。

从长远来看
,

双方贸易将有较大的增长
,

我

国银行业仅通过当地代理行提供金融服务
,

看来

已经难以满足双方经贸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需

要
。

我国银行业直接进入海湾市场
,

应该是有利

的
。

中国银行作为一家国际化大银行
,

对这一地

区金融业进行深人调研
,

很有必要
。

一
、

海湾金融业概况

7o 年代中后期
,

海湾国家利用巨额石油资金

开始构筑 自己的金融体系
。

到 19 85 年
,

海湾六国

已经拥有 3《XX) 多亿美元的资产
,

逐渐成为对西方

金融业有威胁的竞争对手
。

海湾金融业由银行
、

证券交易市场组成
。

1
.

海湾银行主要有如下五大类
:

(l) 海湾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
,

它们直接

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
。

(2) 私营商业银行
,

如海湾银行集团
。

(3) 合资银行
,

如沙特国际银行
、

法兰西海

湾联合银行和海湾国际投资银行
,

这些银行由海

湾国家和西方银行共同出资成立
。

(4) 投资银行
,

大都是政府直属机构
,

如科

峨特扮资公司
,

科威特国际投资公司等
。

(5) 开发银行
,

如伊斯兰开发银行
、

海湾经

济
、

社会发展基金会
。

海湾地区的银行业因经济发展需要在 70 年代

得到迅速发展
。

到 19 92 年
,

资产超 过 10 美元 的银行有 27

家
。

海湾六国中
,

科威特规定银行必须归本国人

所有
。

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外商投资当地

银行
。

海湾战争后
,

海湾六国的经济恢复给银行

业带来 了新的生机
,

银行资产和盈利普遍回升
。

沙特 12 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增加 了 5O %
,

平均盈利

率达 16
.

4 %
。

2
.

证券交易市场

在海湾六国中
,

科威特
、

沙特
、

巴林有正规

的证券交易场所
。

科威特于 19 77 年正式开办证券交易所
,

19 84

年科威特政府对 国内证券交易市场进行大规模整

顿后
,

加强了对证券交易市场的管理
,

证券交易

由财政大臣
、

商会代表
、

中央银行和经纪人代表

共同组成的委员会监督管理
。

巴林于 19 84 年开办了证券交易所
,

现有上市

公司三四十家
。

该交易所 自 1 99 4 年允许外国公司

股票上市并开展本国和外国的证券交易业 务
。

巴

林的证券交易对外资开放
,

但规定巴林公 民限购

巴林公司股票
,

外籍投资者限购外国上市公司股

票
。

沙特证券交易与上述两国不同
,

根据 19 83 年

颁发 的国王令
,

证券交易必须通过经政府批准的

本国商业银行进行
,

经营此业 务的商业银行都设

有证券部
,

拥有证券经纪人
,

为证券投资者进行

交易收取 1 % 的手续费
。

在海湾六国中
,

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发达的金

融业 而著称的 巴 林
。

作 为海湾 国家 中面积最小

(6 2 2 平方公里 )
、

人 口最少 (54
.

4 万 ) 的国家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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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林在 金融业 的发展方 面取得 了举世注 目的成

就
,

堪称阿拉伯世界的典范
。

巴林 的金融业十分

发 达
,

在海 湾地 区乃至整个 中东地 区都首屈一

指
。

其 首都麦纳麦被称 为
“

阿拉伯世界 的苏 黎

世
” 。

巴林的金融服务业在 巴林的国民经济 中的

作 用举足轻重
。

根据 《阿拉伯统一经济报告统

计》
,

巴林的服务业在国家产业结构 占的比重是

4 3%
,

而石油天然气产业 的 比重仅为 13
.

6%
,

这

是巴林与其他五个海湾国家最为显著的不同点
。

巴 林是海湾地区著名的
“

离 岸银行服务 中

心
” 。

巴林的
“

离岸银行
”

大都是来 自西方发达

国 家和海湾各国的银行
,

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
,

提供信贷和担保
,

办理信用证
,

开展黄金和货币

交易
。

巴林给予前来开办
“

离岸银行
”

的外国银

行和公司许多优惠政策
,

如外汇不受限制
,

自由

确定汇价
,

豁免税率等
。

卯 年代的 巴林
,

随着
“

离岸银行
”

的发展
,

不仅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

金融中心
,

国际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而且

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伊斯兰银行的重要中心
。

二
、

海清金触业的特点

1
.

金融与政治紧密结合

由于海湾六国均采取 国家资本为主体的经济

体制
,

海湾金业把经济与政治牢固地结在一起
,

这是它有别于西方的一个显著特点
。

首先
,

海湾国家中
,

除了 巴林和阿曼规定政

府在本国石油工业中控股 6O % 以外
,

其余国家对

石油产业实行国有化
,

国家资本还控制了石化
、

电讯
、

航空
、

造船和国际金融业
。

有的国家的政

府部门如科威特财政部和沙特货币局
,

还行使传

统商业银行 的 职能
。

与此同时
,

民营化发展迅

速
,

尤 其在轻工业
、

农业和银行业取得较大进

展
。

随着海湾企业私有化变革 的深人
,

银行业 的

私有化进程也出现加快的趋势
。

沙特的银行体制

改革将大部分国家银行改制成国家控股的股份制

及私有制银行
。

其次
,

海湾地区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还表现为

海湾国 家政府为 了扶植本 国非石油经济部门的民

营化
,

对民营企业实行优惠和补贴政策
。

例如
,

沙特利雅得商会统计报告中 指出
,

约有 30 % 一

35 % 的民营企业无力偿还贷款
,

需重新确定还款

日期
。

政府对此采取 了适 当的补贴
、

减免税等措

施
,

以帮助不景气的企业步人正轨
。

第三
,

由于油价下跌
,

基础设施投入加大以

及政府开支增加等诸多因家的影响
,

海湾六国在

198 2 一 199 3 年间逐渐出现大量的赤字
。

其中高赤

字的海湾国家如沙特和科威特 (这两个国家的赤

字总额 占海湾国家赤字总额的 卯% ) 采取政府发

行有价证券的措施来坟补赤字
。

一般通过两个渠

道
:

一
,

让资金充足的银行购买政府公债 ; 二
,

使民间资本大量参股国有企业
。

前者造成银根紧

缩
,

利率上升
,

后者民营企业资本减少
,

使民营

企业运作困难
。

2
.

海湾金融业深受伊斯兰教影响

海湾国 家均为伊斯 兰 国家
,

海清六 国 的银

行
,

除来 自非伊斯兰国家的外资银行外
,

银行体

制与业务活动必须遵守伊斯兰大法和法学原理
,

即 《古兰经》和 《圣训》中规定的原则以及伊斯

兰法学家对这些原则的诊释
。

(古兰经》和 (圣训》中有许多原则都适用

于金融业
,

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货币不得 自动直

接产生货币
。

换言之
,

只有在创造财富的活动 中

通过劳动获得的利润
,

才是合法的
。

根据这一原

则
,

所有带高利贷色彩 的金融活 动都被严格禁

止
。

在海湾国家
,

凡伊斯兰银行或具有伊斯兰属

性的银行都严格按照伊斯兰教允许的方式进行经

营活动
。

要实现这一点
,

必须调整传统金融合约

的框架和格式
。

海湾银行在这方面采取了 比较保

守的方式
,

使合约的 内容和形式与伊斯兰原则相

符
,

但在贸易融资和项 目融资两个方面表现出一

定的创造性
。

国际贸易融资和项 目融资对信用和资金进行

融通的运作方式多种多样
,

在押汇
、

贴现
、

信用

证打包放款方面
,

海湾银行 自有特色
。

在信用证

业务中
,

银行实际获得两种报酬
。

一是银行承诺

收到受益人提交的与信用证相符的单据就代申请

人 (进 口商 ) 付款而收取的 费用
,

二是银行收取

从付款 日 至申请 人偿还垫付资金之 日期间 的利

息
,

伊斯兰法律禁止这种利息
。

为此
,

一些银行

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
。

¹ 把银行所获得的所有利润均称之为费用
,

而不是贷款利息
。

º把交 易解 释为委托或代理
。

在代理情况

下
,

银行被看作是进 口 商 (开证申请人 ) 的代理

人
,

受客户委托
,

并按照客户申请
,

在信用证的

条款被执行后
,

履行付款责任
。

» 进口货物被当作进 口商开证的抵押保证
。

¼ 像真正的交易一样
,

货物的 品质
、

规格与

买方的要求不符
,

买方有权拒绝接受 ; 银行不得

将向 出 口商或制造商追索的权利转让给进 口商

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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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 际贸易 中
,

海湾国家的银行通常愿意按

照国 际统一惯例开立信用证
,

但 由于银行和客户

的关系受上述原则的 制约
,

因此
,

实际操作与 国

际统一惯例有所出入
,

海湾银行开出 的信用证往

往条款比较复杂
,

对单据的要求也比较高
。

与贸 易融资一样
,

如果回报大于投人
,

那么

多出的收入就会被当作货币利润而使资金的借贷

实现不了
。

因此
,

一些伊斯兰金融学者想出 了一

系列办法
,

既满足了发展项 目的 资金需求
,

又使

银行方面安全合法地获利
。

要使资金信贷符合伊斯兰 的法学原理
,

最根本的

一条是不得预先规定 固定 回报
。

借贷融资早在伊

斯兰教兴起的 早期就 已被采用
,

并一直沿用 至

今
。

它是一种两方以上当事人交易的协议
,

规定

资金投人方提供资金给交易伙伴
,

后者提供劳动

力并对项 目负责
。

如果项 目亏损
,

只要不是 由于

后者失误或者疏忽造成 的
,

由投资方 负全部责

任
。

如果项 目成功
,

投资方可分享一部分利润
。

为使这种借贷方式更为有效
,

伊斯兰法学家

对投资 的方式做了如下规定
:

¹ 资金只能以货 币形式投入 (非货币形式的

资金投人必须确定其实际价值 )
。

º资金投人必须实际交付给借款人
,

后者被

认为是受托管人
。

» 资金额 必须 明确
,

以便确 定赢利还是亏

损
。

¼ 合约各方按约定的百分比而不是按 固定的

金额分配利润
,

若按照固定金额分配
,

该合同会

被认为是有息合同
,

与伊斯兰法学原则相悖
。

借贷融资的缺点是投资方 (银行 ) 承担了 主

要风险
。

和借贷方式相比
,

合伙 融资显得更为妥

善
,

由合作方共同投人资金和劳动力
,

共同承担

对项 目的经营管理
,

并且分摊利润或亏损
。

银行

作为投资方也可以积极参与各种项 目的经营
,

不

再被认为是单纯的货币拥有方而被禁止参与管理

项 目
。

在合伙融资中
,

银行 的投资既可 以是永久性

的
,

也可 以是暂时性的
。

前者指银行 以入股方式

参与企业经营
,

并获得分红
。

但这会使银行资金

失去流动性
。

因此
,

海湾伊斯兰银行选择 了 后

者
。

银行虽然也人股投资
,

但其投资人的地位逐

渐被其他合伙人代替
。

这样
,

银行经营资金业务

的三个基本原则
“

安全性
、

流动性
、

盈利性
”

都

得到保障
。

当前
,

越来越多的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都

在努力 寻求一种更加适合 自己生存
、

发展的 策

略
。

海湾银行界也不例外
,

而且 已经成功地证明

了 自己的生存能力
。

3
.

海湾金融业虽然发展很快
,

似存在 不少问

题
,

目前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

海湾六国虽然都是世界上的石油 富 国
,

但经

济结构单一
,

近期 内还不能从根 本 卜实现 多元

化
。

经济发展受世界石油价格波动影响较 大
〔 ,

而

且
,

海湾虽然富裕
,

但资本市场并不 发达
,

银行

资产多元化组合受到限制
,

因此
.

银行经背 业绩

会 随石油 价格 的波动而变化
,

缺乏 稳定 性
、

此

外
,

一些银行还存在管理透明度差
,

不 良资 产 多

等问题
。

199 1 年
,

伊斯兰银行在 巴林成 认 r 伊斯

兰金融机构会计与审计组织 ( A A( )ll 劝
,

并着 手

为统一伊斯兰金融机构的财会标准而努 力
,

了t】至

今未能形成统一的标准
。

这些问题在
一

定程 度 L

影响了海湾银行的发展
。

进入新的世纪以来
,

全球金融
一

体化 的趋势

日益明显
,

金融业的竞争加剧
。

世界级的金融财

团
,

通过联合
、

兼并进一步确立 了在 国际金融业

的 主导地位
。

出现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危险 也依然

存在
,

在这种 国际形背景下
,

海湾金融业为了适

应一体化趋势
,

迎接挑战
,

开始摆脱传统金融业

的束缚
,

并涌现出一些与世界接轨
,

符合
、11代 金

融管理理念的金融机构
。

海湾金融业的区域 体

化
、

体制私有化
、

经营规模化
、

业 务全能化和 服

务 网络化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
,

并带动 r 地区经

济的发展
。

三
、

对我行在海清开展业务的建议

1 、

目前
,

我国与海湾地区的经济往来 L 要是

贸易往来
,

沙特
、

阿联酋
、

阿曼和我国之 间 的 双

边贸易额都超过 10 亿美元
,

而且增长的幅 度 与潜

力很大
。

与 贸 易相 比
,

二 者之 间 的 相互投 资较

少
。

尤其是我国企业对海湾地区 的投资项 目受资

金
、

技术的限制
,

发展缓慢
,

成功率低
‘、

因此
,

我行 在该 地 区 开 展业 务 应
“

有 所 为
,

有 所 不

为
” ,

合理 安排资产负 债业务 与 中 间 业 务的 L
一

匕

例
,

防止资产性扩张带来的风险
。

2
、

我国与海湾金融业伦理规范和经营原则 各

有不同 的 特点
,

彼此之间 应相互理 解
,

充分尊

重
,

这样
,

二者合作才有可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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